煤矿加固煤岩用聚氨酯材料

规格型号：JG PU                                     
选择井下煤岩体加固用高分子材料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一 、技术规范要求
1、所选择的高分子材料必须符合《煤矿井下反应型高分子材料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煤安监技装[2020]18号)规定要求。
2、所选择的高分子材料必须具有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MA），符合AQ/T1089-2020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3、所选择的高分子材料阻燃性能必须符合《MT113-1995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规定。
4、所选择的高分子材料应有规定项目的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和产品使用说明书。 A、B组分材料包装应完整，包装上应有明确的产品名称、构成(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用途及适用场所。
	项目
	指标

	膨胀倍数，倍
	≤2.0

	最高反应温度，℃
	≤100

	氧指数，%
	≥28

	抗老化性能，(80℃±2℃:168h)
	表面无变化，抗压强度损失≤5%

	抗压强度，Mpa
	≥40

	抗拉强度，Mpa
	≥5

	抗剪强度，Mpa
	≥15

	粘接强度，Mpa
	≥3.0

	
阻燃 性能 酒精 喷灯 燃烧 试验
	酒精喷
灯燃烧
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平均值，s
	≤3

	
	
	无焰燃烧时间平均值，s
	≤10

	
	
	火焰扩展长度mm
	≤280

	
	酒精灯
燃烧试
验
	有焰燃烧时间平均值，s
	≤6

	
	
	无焰燃烧时间平均值，s
	≤20

	
	
	火焰扩展长度mm
	≤250


二、企业强制性要求
1、本矿属于高瓦斯矿井，高分子材料最高反应温度≤100℃，膨胀倍数≤2倍，每批次进行抽检，多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
2、标准砂固结体抗压强度≥40Mpa。
3、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1年10月21日下发的《煤矿防灭火细则》第二十九条“矿井防灭火使用的凝胶、阻化剂及进行充填、堵漏、加固用的高分子材料，应对其安全性和环保性进行评估，并制定安全监测制度和防范措施。供货方所提供的高分子材料需通过矿方的安全性和环保型评估后（第三方检测），方可使用。
4、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安标国家中心46号文《关于发布煤矿井下反应型高分子材料补充安全技术要求和安全标志管理方案的通知》），为证明其具备生产能力的合法性。（可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批复或者排污许可等，并提供证明材料可查询途径。）
5、投标人具有煤矿用反应型高分子材料施工服务认证证书。
6、售后需要投标人至少配备两名工程师，并提供化工及采矿相关专业工程师证书，施工技术人员及工程师提供近一年度所在投标单位出具的社保缴纳凭证。
7、投标人应安排工程师到现场，根据实际条件确定注浆方案，明确具体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单位、使用量及注浆方案，并经矿总工审核，报矿长批准。
8、投标人需免费提供钻孔窥视仪、煤层温度监测仪（2台以上）、注浆装置（6台以上）及配套的注浆配件，保证注浆效果。
9、矿方要求投标人的人员、设备、物料及时到场，自接到矿方通知后，人员半小时内到矿，材料12小时内到矿。
10、投标人人员食宿自理。
11、由以上1-5项产生的全部费用全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包括在投标报价内，中标人必须保证最终注浆效果。
12、施工期间投标人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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